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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基隆市兒童及少年代表遴選報名簡章 

壹、 計畫目的 

  為實現公民社會願景，鼓勵兒童及少年（下稱兒少）學習表達意見與發展公民

素養及能力，並引導兒少參與政府決策機制，以遴選本市兒少代表參與公共事務，

藉以強化對公共事務的認知與參與能力，並對本府規劃相關兒少政策，給予意見

及建言。 

本次計畫辦理 113年度本府兒少代表說明會及遴選會，並併同遴選本市兒少代

表 15 名(含身心障礙、原住民族、新住民二代及弱勢經濟兒少至少各保障 1 名)

及中央兒少代表遴選 5 名(推薦名單含保障身心障礙兒少、原住民族兒少、國中

(含)以下各 1 名及不分處境兒少 2 名)，以提升基隆兒少關心社會議題，參與公

共事務，強化兒少民主意識與社會責任，建構基隆兒少對於基隆市在地議題的認

識與瞭解，真正落實兒童權利公約。 

貳、 主辦單位 

基隆市政府兒童及少年事務處。 

參、 遴選名額 

  遴選本市 15 名兒少代表候選人(含身心障礙、原住民族、新住民二代及弱勢處

境兒少至少各保障 1 名)，備取 3~5 名。正取名額仍不足額時，得視實際需求續辦

招募遴選作業。 

肆、 就任任期 

自 113 年 8 月 15 日起至 115 年 7 月 31 日止，計 2 年。 

伍、 遴選資格 

設籍∕就讀∕實際居住本市之年滿 12 歲至未滿 18 歲（即 97 年 1 月 1 日至

102 年 12 月 31 日出生）中華民國國民；遴選面試當日未滿 18 歲亦可。 

陸、 兒少代表權利與義務 

一、兒少代表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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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兒少代表為無給職，每屆任期為 2 年。現任兒少代表得申請連任

1 屆，須經遴選程序，惟原任期結束時已屆滿 18 歲者不得再申請

連任。 

（二） 互選或推派組成兒少代表自治幹部組織成員，得自行增訂組織規

則或自律公約。 

（三） 出席兒少代表團務會議時享有公平發言權利。 

（四） 享有本案相關培訓與課程資源，並得提出培力需求，由本府兒童

及少年事務處規劃或提供適當培力資源。 

（五） 關注兒少相關議題，並與基隆市政府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

促進委員會（下稱兒權會）兒少委員共同討論，形成具體提案，

於兒權會中報告。 

（六） 本府兒童及少年事務處協助辦理出（列）席本府相關會議及活動

所需公假、公共事務時數證明，並依需要安排會議資料諮詢窗口

等相關行政作業。 

（七） 參與兒權會、培力課程、團務會議等本府決策機制會議及兒童權

利意識提升相關課程（活動），提供旅遊平安保險，並得依規定支

領交通費或住宿費補助；因特殊處境需專人陪同之兒少，得予以

補助陪同人員1 所需之交通費及住宿費。 

（八） 任期屆滿符合條件規定者，頒發兒少代表證書，並得公開授證。 

二、兒少代表義務： 

（一） 應積極參與兒少代表培力課程、團務會議、兒權會及宣導活動；

若無法全程出席，得依規定辦理請假程序，若未經過請假程序連

續 3 次無故缺席者，即喪失兒少代表資格。另兒少代表得因個人

或其他因素，申請退出。 

（二） 出席或列席兒少相關會議前，應先行透過網路溝通或發起會前會

等形式，瞭解議案及相關政策、凝聚提案共識、蒐集其他兒少交

流意見等；會議時應遵守會議規範、發言禮貌、議場秩序及服從

 
1陪同人員，包含家長、輔佐人員或其他有助於兒少參與及表達意見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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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等。 

（三） 出席相關培力課程、參訪交流、培訓營隊等活動，應遵守相關議

決之團體約定。 

（四） 當屆任期屆滿後，得擔任 1 年兒少代表諮詢顧問。 

（五） 兒少代表違反法律規定，經認定情節重大者即喪失資格。 

（六） 其他符合兒少代表身份之義務。 

柒、 報名暨推薦方式 

一、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3 年 7 月 25 日止（以郵戳為憑、親送或電子郵

寄）。 

二、報名方式：採團體推薦及自我推薦兩種方式。 

（一） 團體推薦報名：由兒少社會福利機構團體、民間社會公益團體或

本市學校單位等進行推薦。 

（二） 自我推薦報名：由報名者自我推薦。 

三、報名資料： 

（一） 候選人報名表（必填）：需黏貼學生證或樂學卡、身分證（或戶口

名簿╱戶籍謄本）影本、弱勢與特殊處境族群兒少憑證影本。 

（二） 團體推薦表：由推薦單位填寫含自我推薦者。 

（三） 經歷證明文件：參與學校社團、公共事務、社會公益活動、服務學

習或志願服務學習時數證明等相關佐證資料。 

（四） 檢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簽署同意書。 

四、寄送方式：採通訊報名、親自送件或電子郵件寄送。 

（一） 紙本郵寄：201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1 號／基隆市政府兒童及少

年事務處綜合企劃科，請註明：參加 113年基隆市兒少代表遴選。 

   （二）紙本親送：201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21 號 3 樓（基隆市政府兒少  

處企劃科），請註明參加 113年基隆市兒少代表遴選。 

（三） 電子郵件：請寄至 rubyfang@mail.klcg.gov.tw，電子郵寄後請來電 

確認 24201122#2303 分機 306 方小姐。 

 

mailto:請寄至rubyfang@mail.klcg.gov.tw，電子郵寄後請來電　確認24201122#2303
mailto:請寄至rubyfang@mail.klcg.gov.tw，電子郵寄後請來電　確認24201122#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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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遴選方式╱程序 

一、 初審：由本府兒少處先行資格初審，資格符合者提送遴選委員會進行複

審面試。 

二、 複審：113 年 8 月 5 日進行複審遴選。 

三、 遴選審查標準： 

（一） 遴選時兼顧年齡、性別、族群及區域分布之平衡，及公平、公開

等原則。其中單一性別代表人數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二） 實施兒少參與優惠性措施：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第 2 條禁止

歧視及第 3 條優先考量兒少最佳利益，提升弱勢與特殊處境族群

兒少參與公共事務限制，針對身心障礙兒少、原住民族兒少、新

住民家庭兒少、經濟弱勢家庭兒少等辦理優惠性措施。 

（三） 公共服務與其他優異表現之內涵： 

1. 參與學校社團活動、公共事務、志願服務或相關公益活動經驗。 

2. 關心兒少福利相關議題，並展現相關興趣表現。 

（四）審查評分標準： 

1. 書面資料（30%） 

項目 說明 

個人資料 
報名表（含身分證、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若尚未領

取身分證者，可檢附戶口名簿影本）。 

個人簡介 自我介紹、參與動機及自我期許。 

個人經驗 

公共服務舉凡參與服務學習、志願服務、公益相關

團體活動、社會行動等經驗（須檢附憑證），或發表

關注社會議題之論文、刊物、作品等。 

家長同意 
須檢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簽署之同意書及肖像使

用同意書。 

2. 面談（70%） 

項目 說明 

自我推薦 20% 說明自我優勢、如何代表本市兒童及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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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參與動機 20% 
參加遴選原由？希望學到什麼？想分享什麼給他

人？ 

關注議題 20% 
平常最關注的兒少相關社會議題是什麼？資訊來

源的取得為何？ 

參與程度 10% 

請預估自己能達成相關培力活動的參與率為多

少？（兩年任期內的每年活動場次至少包含：兒少

代表團務會議、培力課程、縣市交流活動、1 場成

果發表會，及本府各處不定期召開兒少權益相關會

議及活動等） 

玖、 附則： 

一、報名資料請依規定檢具並裝釘整齊，所送資料概不退還。 

二、文字繕打統一用 word，字型「標楷體」、字體大小「14」、段落行距「固

定行高 20」。 

三、參選者對於本遴選計畫所提供或陳述資料若有虛偽或隱匿情事，經檢舉

查證屬實者，得撤銷錄取資格。 

四、檢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簽署同意書，以確認參加遴選，及錄取後同意

擔任本市兒少代表之意願；未完成者，得取消錄取資格。 

五、錄取名單公告於本府兒童及少年事務處官網。 

壹拾、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視需要修正之。 

壹拾壹、 附件： 

附件 1：個人報名表 

附件 2：團體推薦表 

附件 3：家長同意書 

附件 4：個人資料保護聲明事項 


